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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提高成品油价格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发展改革委、物价局，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中国石油化工集
团公司、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

    根据现行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结合近一段时间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决定提高成品油价格。现就有关事
项通知如下：

    一、调整国内成品油价格

    (一)成品油生产经营企业供军队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国家储备用汽、柴油(标准品，下同)供应价格每吨均提
高350元，调整后的汽、柴油供应价格分别为每吨8080元和7330元。其他成品油价格相应调整。调整后的成品油标准
品价格见附表一。非标准品价格由成品油生产经营企业按照国家规定的品质比率确定。

    (二)供交通、民航等专项用户汽、柴油最高供应价格等额提高。调整后的汽、柴油标准品最高供应价格每吨分
别为8480元和7730元。非标准品最高供应价格由成品油生产经营企业按照国家规定的品质比率确定。其中，供铁道、
渔业、林业、农垦用汽、柴油价格暂按供军队用油价格执行。

    对符合资质的民营批发企业最高供应价格，按最高零售价格扣减400元确定。当市场零售价格降低时，对民营
批发企业的供应价格也要相应降低，保持价差不小于400元。

    具体供应价格可在不超过最高供应价格的前提下，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

    (三)各地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等额提高。调整后各省(区、市)和中心城市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水平见附表
二。各省(区、市)价格主管部门按规定的品质比率调整汽、柴油非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

    成品油零售企业可在不超过最高零售价格的前提下，自主制定具体零售价格。

    (四)汽、柴油最高批发价格等额提高。合同约定由供方配送到零售企业的，最高批发价格按最高零售价格倒扣
300元确定；合同未约定配送的，最高批发价格由各省(区、市)价格主管部门在300元的基础上，再考虑运杂费因素确
定。当市场零售价格降低时，批发价格也要相应降低，保持批零价差不小于300元。各省(区、市)价格主管部门按规
定的品质比率制定非标准品最高批发价格。

    成品油批发企业可在不超过最高批发价格的前提下，与零售企业协商确定具体批发价格。

    (五)液化气最高出厂价格按照与供军队等部门用90号汽油供应价格保持0.92：1的比价关系确定，供需双方可在
不超过最高出厂价格的前提下协商确定具体价格。

    (六)调整后的价格自2011年2月20日零时起执行。

    二、做好相关配套工作

    (一)控制成品油调价连锁反应。

    1、这次成品油调价后，铁路客运、城市公交、农村道路客运(含岛际和农村水路客运)价格不作上调。

    2、成品油价格调整对出租车行业的影响，各地可采取调整出租车运输价格或收取燃油附加的方式进行疏导，
在疏导措施出台之前继续采取发放临时补贴的方式稳定出租车从业人员的收入水平。

    3、成品油价格调整影响公路客运增加的成本支出，各地可以按油运价格联动机制规定，采取调整运价或燃油
附加的方式适当疏导。

    4、对已经实行市场调节价的公路货运和水运价格，各地要加强监测，防止不合理涨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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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各地要严格贯彻落实鲜活农产品运输“绿色通道”等有关政策，加强市场价格的巡查和监测，坚决制止搭
车涨价行为，努力稳定粮食、食用油、猪肉、蔬菜等副食品价格。

    (二)落实好各项补贴措施，妥善安排低收入群体生活。这次成品油价格调整后，对种粮农民、渔业、林业、城
市公交、农村道路客运、出租车等部分困难群体和公益性行业，按既定补贴机制由中央财政继续给予补贴，具体补贴
方案由财政部另行下达。

   
各地要统筹考虑成品油、液化气等调价和市场物价变动因素，继续做好城乡低保对象等困难群体基本生活保障工作。

    (三)发挥石油企业内部上下游利益调节机制作用，保障成品油市场供应。中石油、中石化集团公司要充分发挥
已经建立的“石油企业内部上下游利益调节机制”作用，采取多种措施，平衡内部各板块利益关系，缓解炼油企业困
难。同时，做好成品油生产和调运的衔接，优化产品结构，保证成品油特别是柴油市场供应。

    (四)加强成品油市场监管，组织好价格监督检查。

    1、石油生产经营企业要严格执行国家价格政策，自觉维护市场价格秩序。

    2、各级价格主管部门要加大成品油市场监督检查力度，严厉打击利用价格调整之际抢购、囤积的行为，打击
造谣惑众、扰乱市场价格秩序的行为，维护成品油市场稳定。

    3、各地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要加强成品油市场及交通运输等相关行业的监测分析工作，及时协调解决出现的
矛盾和问题。各省(市、区)价格主管部门及中石油、中石化集团公司要在2月20日18：00前将调价方案的执行情况、市
场价格情况和存在问题报告我委价格司(传真电话：010－68502194)

    国家发展改革委

    二〇一一年二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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